
营活动）

珠海羽明华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总资产 7,191.23

净资产 7,172.56

项目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2,140.87

（二）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前，周军直接持有公司1,891.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82%，通过珠海羽明

华间接持有公司2,031.5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9.88%， 通过珠海明琴间接持有公司

25.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7%，合计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总股本的58.06%，为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周军， 男，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 10月生， 身份证号码：

422422196710******，住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潭洲登洲工业区二路**号，本科学

历。 2003年7月至2008年2月担任武汉市捷丽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2003年

10月至2010年2月历任蓝波湾董事、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董事长兼总经理；2012年12月至

2017年6月担任广州乐万家执行董事兼经理；2016年8月至2019年2月担任深圳乐居万家董

事；2017年7月至今担任珠海羽明华执行董事；2019年10月至今担任湖北中旗执行董事兼经

理；2020年4月至今担任天津东弘执行董事兼经理；2007年3月起历任中旗有限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2018年9月至今，担任中旗新材董事长、总经理。

（二）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除发行人外，控股股东珠海羽明华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实

际控制人周军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对外投资企业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珠海羽明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31.50 72.87%

2 明琴（珠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9.62%

3 苏州工业园区新居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500.00 8.81%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持有人名册》，本次发行结

束后上市前，公司股东总数为53,609户，其中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1 珠海羽明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7,880,000 30.75%

2 周军 18,915,000 20.86%

3 红星喜兆投资有限公司 3,298,000 3.64%

4 宿迁聚融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20,000 3.00%

5 胡国强 2,660,000 2.93%

6 明琴（珠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00,000 2.87%

7 马瑜霖 1,360,000 1.50%

8 李志强 1,360,000 1.50%

9 张妍 1,360,000 1.50%

10 张启发 1,360,000 1.50%

合计 63,513,000 70.05%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2,267.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5.00%，本次发行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进行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31.67元/股，该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17.24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2020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计算）；

2、22.99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2020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3,140.70181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26.70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040.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回拨

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71223732%，有效申购倍数为5,840.31191倍。

本次网上发行余股36,959股，网下发行余股2,266股，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包销股数

为39,225股，包销金额为1,242,255.75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17%。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1,795.89万元，扣除本次发行的发行费用（不含

税）8,856.18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62,939.71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2021年8月18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信会师

报字[2021]第ZL10349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共计8,856.18万元，具体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承销保荐费用 6,067.00

审计及验资费用 1,396.23

律师费用 702.83

发行手续费用 8.55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681.57

合计 8,856.18

注：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此费用数值保留2位小数，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

符的情形，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发行新股每股发行费用为3.91元/股。 （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

股本）。

六、募集资金净额

发行人募集资金净额为62,939.71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3.68元/股（按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和

实际募集资金合计额与发行后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发行后每股收益：1.51元/股（以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

润和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摊薄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一、公司报告期内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公司委托，对公司2018年12月31日、2019年

12月31日、2020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的合

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相关财务报表

附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ZL10005号”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述财务数据及相关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十节财务会计信息” 和“第十一节管理层讨

论与分析”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公司于2021年8月1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的议案》。公司2021年1-6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但已

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L10321号）， 公司已在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相关财务数据， 公司上市后不再另行披露

2021年半年度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二、公司2021年1-6月的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

公司截至2021年6月30日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公司2021年6月30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1年1-6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2021年1-6月的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

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ZL10321号）。2021年1-6月，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

下：

（一）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 48,511.84 42,534.65 14.05%

流动负债 13,870.43 11,021.34 25.85%

总资产 86,265.86 75,046.60 14.95%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7,403.11 61,141.94 10.2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9.91 8.99 10.24%

项目 2021年1-6月 2020年1-6月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31,496.79 20,929.33 50.49%

营业利润 7,380.11 6,159.23 19.82%

利润总额 7,380.30 6,153.85 19.93%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6,261.17 5,193.06 20.57%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957.36 4,489.77 32.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2 0.76 21.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8 0.66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4 9.74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9.27 8.42 0.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02.13 7,756.79 23.7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1.41 1.14 23.79%

注：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2021年1-6月，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分别为6,261.17万元和5,957.3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57%及32.69%，主要原因是

公司2021年1-6月订单情况较好，收入较上年同期同比增长50.49%，因而利润水平上升。

2021年1-6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602.13万元，每股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41元/股，均较上年同期上升23.79%，发行人2021年1-6月收入增长，且

客户回款较快，现金流表现较好。

（二）主要会计报表项目的变动情况

1、资产负债表中主要项目及其变动原因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率 变动率超过30%原因

货币资金 24,181.00 19,648.47 23.07%

交易性金融资产 500.00 - 100.00% 主要系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应收票据 989.33 1,148.77 -13.88%

应收账款 6,849.96 7,937.62 -13.70%

应收款项融资 2,340.48 3,627.69 -35.48%

主要系公司通过背书票据支付供应商款

项较多所致

预付款项 826.13 454.84 81.63%

主要系委外加工的工程单增加所致，委外

加工的工程单执行预付款政策

其他应收款 75.01 59.70 25.64%

存货 12,036.70 9,227.32 30.45%

主要系公司订单增加，相应增加存货储备

所致

合同资产 44.82 57.21 -21.64%

其他流动资产 668.40 373.05 79.17% 主要系待抵扣进项税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96.33 104.33 -7.66%

固定资产 21,305.61 22,095.39 -3.57%

在建工程 4,938.29 999.24 394.21%

主要系高明二厂及湖北工厂建设投资增

加所致

使用权资产 2,254.28 - 100.00%

主要系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所致

无形资产 8,662.16 8,758.30 -1.1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7.50 241.87 -5.94%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9.86 312.82 -13.73%

资产总计 86,265.86 75,046.60 14.95%

应付账款 7,787.20 5,773.82 34.87% 主要系应付工程款及材料款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2,224.14 1,598.41 39.15% 主要系工程单预收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202.62 1,317.78 -8.74%

应交税费 1,009.62 1,553.87 -35.03% 主要系应交企业所得税较年初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612.77 686.37 -10.7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87.57 - 100.00%

主要系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346.51 91.09 280.39%

主要系预收款增加导致预收增值税款增

加以及未终止确认的已背书商业承兑汇

票增加所致

租赁负债 1,602.54 0.00 100.00%

主要系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所致

递延收益 3,389.78 2,883.32 17.57%

负债合计 18,862.75 13,904.65 35.66%

未分配利润 23,941.07 17,747.07 34.90% 主要系公司经营利润积累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7,403.11 61,141.94 10.24%

所有者权益合计 67,403.11 61,141.94 10.24%

2021年6月末，公司资产总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资产负债结构较2020年末

整体未发生重大变化。其中，公司资产总额为86,265.86万元，较2020年末增长14.95%，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67,403.11万元，较2020年末增长10.24%，主要是系得益于公司业

务持续稳健发展，相应地累计盈余持续增加，资产规模扩大。

2、利润表中主要项目及其变动原因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6月 2020年1-6月 变动率 变动率超过30%原因

营业总收入 31,496.79 20,929.33 50.49%

主要系公司对主要客户LG、金牌橱柜、我乐家居等

的销售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21,496.68 13,414.63 60.25%

主要系公司收入增加， 成本相应增加以及原材料采

购价格上升所致

税金及附加 314.81 269.94 16.62%

销售费用 601.03 315.49 90.50%

主要系拓展地产业务和工程业务导致销售人员增加

以及本期举办展会等所致；

管理费用 954.95 908.51 5.11%

研发费用 1,059.35 758.41 39.68% 主要系本期研发领料增加及研发人工薪酬上涨所致

财务费用 72.42 -35.94 -301.50% 主要系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339.69 345.47 -1.67%

投资收益 5.49 474.00 -98.84% 主要系本期到期的理财产品收益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48.65 22.54 115.78%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4.13 18.94 -174.59%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存货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净利润 6,261.17 5,193.06 20.5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61.17 5,193.06 20.57%

2021年1-6月，公司营业收入为31,496.79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50.49%，由于疫情对

公司经营的影响逐渐消除，且公司与主要客户均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对主要客户

的销售量上升较多，2021年1-6月收入规模上升较多。

2021年1-6月， 公司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为6,261.17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20.57%，主要系公司销售规模扩大，相应利润水平提升。

3、现金流量表中主要项目及其变动原因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6月 2020年1-6月 变动率 变动率超过30%原因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4,635.60 25,427.48 36.21% 主要系收入增加，客户回款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033.47 17,670.69 41.67% 主要系支付采购款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02.13 7,756.79 23.79%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057.93 62,929.00 -69.72%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927.28 48,313.69 -50.48% 主要系本期赎回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69.35 14,615.31 -133.3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00 0.00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1.13 4,627.47 -96.30% 主要系本期利润分配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13 -4,627.47 -96.3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553.21 17,785.64 -74.40%

2021年1-6月，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602.13万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

23.79%，公司2021年1-6月经营业绩较好，客户回款较快，现金流状况较好。

三、2021年1-9月公司经营业绩预计情况

公司根据2021年度的生产经营计划、在手订单及订单执行情况、各项业务收支计划和

业务拓展计划情况，2021年1-9月经营业绩预计如下： 公司营业收入预计为49,000.00万元

至52,000.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04%至44.37%；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

计为9,948.59万元至10,596.7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67%至25.34%。 上述2021年1-9月

业绩情况系公司初步预计数据，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则，在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

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二、 本公司自2021年7月13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

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生产经营状况

正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2、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料采购和产

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变化等）。

3、本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发行人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

同。

4、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包括未出现本公司资金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

事项。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公司于2021年8月1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的议案》，除此之外，本公司未召开其他股东大会、董事

会和监事会会议。

13、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名称：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冯鹤年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68号B座2101、2104A室

联系电话： 010-85127999

传真： 010-85127940

保荐代表人： 王蕾蕾、李慧红

项目协办人 郭丽丽

项目经办人 王艺霖、吴松云、胡霄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作为中旗新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认为本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符合上市条件，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

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如下：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其股票

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民生证券同意担任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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